
 
 

財務金融系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03 月 01 日(四)中午 12:00 

地點：五育樓 4 樓 405 教室 

主席：林玟君主任    

委員：蔡錦堂委員、張龍福委員、王慶熙委員、莫積懿委員 

學生代表：郭垂琳同學、趙瑋暄同學、黃冠傑同學 

列席人員：行政組員 

 

壹、 主席報告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銀行業稽核學分學程課程修訂，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本校財經學院銀行業稽核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草案)與 106 年 12 月 11 日會資系與財

金系會議討論結果辦理。 

2.銀行業稽核學分學程課程修訂如下： 

 銀行業稽核學程/核心必修課程：至少 12 學分(至少 6 學分非本系課程) 

科目名稱 開課系別 學分數 開課年級 備註 

內部控制與公司治理 會計資訊系 3 三上  

審計學(上)  會計資訊系 3 三下  

電腦審計 會計資訊系 3 三下  

銀行實務 財務金融系 3 三上 改課名 

金融法規 財務金融系 3 三下  

金融實務專題 財務金融系 3 四上 新增 

 

 金融稽核學程/專業選修課程：至少 12 學分(至少 6 學分非本系課程) 

科目名稱 開課系別 學分數 開課年級 備註 

審計學(下) 會計資訊系 3 四上  

資料庫管理 會計資訊系 3 三上 改課名 

資料探勘 會計資訊系 3 三下 新增 

金融工具與避險會計 會計資訊系 3 三下  

財金證照 財務金融系 2 四上 改課名 

金融機構管理 財務金融系 2 三下  

金融市場 財務金融系 2 三上  

財金資訊導論 財務金融系 3  刪除 

財金軟體應用 財務金融系 2 二下  

財經分析及程式設計 財務金融系 3 四上 新增 

國際財務管理 財務金融系 3 四上 新增 

 

 



 
 

3.銀行業稽核學分學程課程地圖如下： 

學期 

科系 

二年級 

下學期 

三年級 

上學期 

三年級 

下學期 

四年級 

上學期 

會計資訊系  

1.內部控制與公 

司治理(必) 

2.資料庫管理(選) 

1.審計學(上)(必) 

2.電腦審計(必) 

3.資料探勘(選) 

4.金融工具與 

避險會計(選) 

1.審計學(下)(選) 

財務金融系 1.財金軟體應用(選) 

1.銀行實務(必) 

2.金融市場(選) 

1.金融法規(必) 

2.金融機構管理(選) 

1.金融實務專題(必) 

2.財金證照(選) 

3.財經分析及程式設計

(選) 

4.國際財務管理(選) 

4.財經學院銀行業稽核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草案)(修訂後)如附件一。 

辦  法：俟本會議討論通過，續提院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 

決  議：修正後照案通過，續提院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 

 

提案二、1062 協同教學課程，提請 討論。 

說  明：明細如下，申請資料如附件二 

開課班級 科目名稱 授課教師 學分 小時 開課學期 目前申請業師鐘點數 

四技二 

二技一 
人身保險 崔靜菱 3 3 下學期 15 

總計 
     

15 

辦  法：俟本會議討論通過，續協助處理相關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本系 1062、1071 選修課程異動，提請 討論。 

說 明：明細如下 

學制 科目 年級 必/選修 學分 時數 實施學年度/備註 

二技 財經電影賞析 二下 選修 3 3 105 入學生適用 

四技 財經電影賞析 四下 選修 3 3 103 入學生適用 

二技 機器學習概論與應用 二上 選修 3 3 106 入學生適用 

四技 機器學習概論與應用 四上 選修 3 3 104 入學生適用 

研究所 機器學習概論與應用 一下 選修 3 3 106 入學生適用 

辦  法：俟本會議討論通過，續提院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院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 

 

提案四：107 學年入學新生財金專業證照畢業門檻－證照點數，提請討論。 

說  明：107 學年度財金系畢業門檻表如附件四。 

決  議：修正後通過，續提系務會議審議。 

 

提案五：資管系學生蔡景翔雙主修申請提高抵免學分案，提請討論 

說  明：資管系學生蔡景翔雙主修申請提高抵免學分案如附件五。 

辦  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續協助處理相關事宜。 

決  議：同意多抵免服務學習 1 學分，其餘依雙主修辦法規定執行。 

 

提案六：制定本系 107 學年入學日四技新生適用課程科目表，提請討論。 

說  明：本系 107 學年入學日四技新生適用課程科目表如附件六。 

辦  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續提院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 

決  議：修正後續提下次系課程委員會討論。 

 

提案七：修訂 107 學年度修讀本系輔系標準及條件，提請討論。 

說  明：107 學年度修讀本系輔系標準及條件及北商大學生修讀輔系科辦法如附件六。 

辦  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續提院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 

決  議：修正後續提下次系課程委員會討論。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13:25 

 

敬呈主任 


